

黨團協商紀錄
立法院第10屆第6會期黨團協商會議紀錄

時　　間　中華民國111年10月12日（星期三）16時10分至16時44分
地　　點　本院議場3樓會議室
主　　席　游院長錫堃
協商主題　研商「中選會函請本院推薦代表參加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之發表會或辯論會」相關事宜
主席：各黨團黨鞭均已到齊，現在開會。我現在宣布：立法院朝野黨團協商會議開始。今天要研商的主題是：「中選會函請本院推薦代表參加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之發表會或辯論會」相關事宜案。今天有請法制局列席，所以先請法制局報告中選會函請本院推薦代表參加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之發表會或辯論會之適法性問題，讓大家做參考。
楊局長育純：法制局報告。這個案子是立法院議事處交由修憲委員會研議處理。後經院長指示，讓法制局加入幫忙研究相關法制問題，以下謹做簡要說明。
距離最近一次修憲乃94年之第7次修憲。上次雖然也是由本院提出憲法修正案，惟當時係由任務型國大複決。而本次由本院提出憲法修正案交付複決公投，此公民複決程序乃憲政史上第一次辦理。我們研究過公民投票法及相關子法規定後發現，似乎過於粗略，並未細分憲法層次公投案及其他法律層次公投案之程序，以致中選會直接依照他們訂的法規命令，即全國性公民投票意見發表會或辯論會實施辦法第三條規定，由立法院代表正方、行政院代表反方的規定……
曾委員銘宗：行政院代表反方？
楊局長育純：來函說明的最後一頁，及第二項規定函請本院推薦5人參加發表會或辯論會。但因中選會係直接依照低位階法規命令，也就是剛剛所報告的全國性公投意見發表會或辯論會實施辦法，來要求國會推薦參加憲法層次的公民投票案相關發表會或辯論會。依照這個方式運作，未來會不會違反憲政體制及權力分立原則？是否適合由本院建立這種憲政慣例？也請各位委員商討。
據我們瞭解，議事處將本件修憲案送交中選會辦理公投時，沒有依照公投法所規定之適用一般公投案有關提案連署審核及相關處理程序辦理，故一併提供給委員參考。
至於現行公投法沒有針對修憲複決案性質排除性質不相符的程序規範，並進而一體適用的法制疑義，亦請各位委員參閱本局之書面參考意見。以上簡單說明。
主席：請曾委員。
曾委員銘宗：我請教一下法制局意見。
過去修憲是由國民大會提出，這次是第一次由立法院提出憲法修正案，交公民複決，法制局看法為何？法制局是贊成立法院派人參加嗎？因為是由我們提案，所以我們一定是正方，不可能是反方。法制局意見如何？
楊局長育純：跟委員說明一下。各位委員應該都有拿到中選會來函，現在是直接依據其所訂定之比較低位階的法規命令辦理，直接代為推定立法院是正方、行政院是反方。然而這跟我們提出憲法修正案相較，憲法修正案乃依照憲法增修條文規定，經過四分之三委員高度共識的情況下所提出的，而行政部門則依照低位階法規命令來代為推定誰是正方、誰是反方，這點在此次公民複決程序可以看出當中確有扞格與不合理之處。以上說明。
柯委員建銘：這可能是2005年修憲以後，我們第一次碰到的狀況。2005年時修憲時，立法院是擔任正方，我們修的是單一選區兩票制，那時候還有國大，不過是任務型國大，所以那時候是由立法院擔任正方，派立法院副院長鍾榮吉到國大去說明，然後由國大去複決，而這一次則是史無前例的。
剛才法制局長表示行政院是反方，那是推定的，行政院今天已經正式行文給中選會，中選會也公告了，行政院表示自己是正方，它是基於三個理由，包括這個有具體正面的意義、國際潮流，以及讓年輕人能夠有完善的權利義務。行政院已經表示它是正方，而不是反方，哪有行政院變成反方的？所謂依照法律的推定，那是因為以前正反方都有人連署，不過既然行政院已經表示自己是正方了，看起來這個程序我們不走也不行，因為11月要舉辦5場辯論會，要在10月20日之前報名，11月要舉辦5場電視說明會，也可以說是辯論會，如果沒有反方的話。今天要討論的是，我們總共有5位代表，至於這5位代表要如何分配等一下再說。
假如民間團體也有人要當正方的時候，其程序是怎麼樣？當然要向立法院來申請，但他要符合有設立辦事處、有在宣傳，條件夠了，因為我們有5個名額，看要讓幾個給他們都可以，假如有人要當反方的時候怎麼辦？他也要去成立辦事處、去宣傳，而且在10月20日以前要決定這些事情，他要向中選會申請，中選會要看他是真的反方還是假的反方，以及是否有成立辦事處。於是乎，假如都有人去申請正方、反方的話，當然有正反方的辯論，如果沒有，那就是單方的電視發表會而已，大概是這樣。
我認為這個程序我們一定要把它完成，因為接下來是公民複決，假如我們這個步驟不做的話，將來會受到挑戰，我想沒有人擔得起，反正這5場是電視辯論會也罷，是說明會也罷，是意見陳述也罷。剛才法制局可能沒有注意到，行政院已經行文給中選會，而且中選會今天已經……
曾委員銘宗：行政院也要當正方？
柯委員建銘：對，它已經公告了，中選會也公告了，怎麼可能行政當反方呢？那不可能嘛！
曾委員銘宗：中選會要它做的。
柯委員建銘：中選會已經公告行政院表示的意見是要當正方，今天公告了，大概是這樣。
主席：大家的意見怎麼樣？
請李委員發言。
李委員德維：院長，依照今天中選會發給本院的函，裡面的第四點就已經提到，正方是由大院推薦5位代表人，剛剛要是我沒有聽錯，法制局是不是有一點點不同的意見？法制局認為低位階的行政命令沒有辦法牴觸法律，但是國民黨的立場是，我在這邊建議啦！假如立法院有5位可以代表的話，我們國民黨想要爭取2位，我們希望能夠爭取2位代表……
柯委員建銘：為什麼你要爭取2位？這個等一下再講嘛！
曾委員銘宗：先講啦！
李委員德維：因為這個函寫得非常明白，就是立法院可以有5個名額……
柯委員建銘：對啦！你們比較大黨就對了？
李委員德維：我們想要爭取2個名額。
柯委員建銘：你們比較大黨？這個等一下再說，我們先說程序的部分，他說要爭取3位也可以，沒有關係，我們等一下再講。
主席：請邱總召發言。
邱委員臣遠：謝謝院長及各黨團的黨鞭。其實台灣民眾黨對於修憲的態度一直都是保持一致的，尤其針對18歲公民權的提倡，我們也是從第一個會期就開始不遺餘力，但是我們剛剛也聽到法制局的意見，還有各位委員的寶貴意見，因為這一次是第一次公民複決的修憲案，公投法第十七條第二項是否適用或如何適用修憲複決案，這個程序我覺得還是要把它釐清清楚。目前看起來，對於中選會送過來的這個公文，其實法制局有位階上不同的意見，再來就是行政院也沒有完全依照他們現在的建議或要求，行政院也要求要擔任正方，所以我們應該要先確定我們各黨的意思。當然，如果能夠透過發表會或是辯論會，向民眾示明下修公民權至18歲的重要性跟代表性，我覺得這個都是正面的，這個部分我們也不會去反對，相信大家也是贊成的。但是關於程序面的問題，我想我們還是要用謹慎的態度去處理，因為這件事是中選會主管，所以我認為議事處還是要發文向中選會說明法制局跟委員提供的看法，不要在程序上有瑕疵。尤其是現在到底是要透過辯論會或是發表會，我覺得這個部分要先把它定義清楚。至於各黨代表的名額，大家可以再來討論，但是我認為這個形式以及我們大家同不同意這件事，程序上會不會有瑕疵等，這個部分應該要先確定清楚，以上是我們的建議。
我想這一題應該沒有人願意擔任反方吧？看起來是這樣因為我不曉得反方到底要如何擔任，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是不是就要來討論是不是要透過發表會的形式？就是立法院的態度，如果是這樣的話，我們要往下走就會比較容易。我本來以為今天中選會會派人到現場來說明，但是沒有，看來今天是立法院內大家先凝聚共識。以上我們提出這幾點建議，先提供大家參考，謝謝。
主席：請邱總召發言。
邱委員顯智：院長、各位同仁。因為中選會發函的第四點提到，正方由立法院推薦5位代表人，至於反方，這邊寫的是得由行政院推薦2位代表人，或依公投法第二十條經許可設立辦事處的反對意見者推薦3位代表人。因為行政院也認為自己是正方嘛！所以看起來行政院也不可能去擔任反方，不過由於年底的修憲公投是至關重要，因為這涉及到18歲公民權的問題，這個部分在憲法第一百三十條是定死在這邊，而且說實在的，這已經遲到太久了啦！全世界幾乎沒有幾個國家還是像臺灣一樣要到20歲才可以投票。所以這個要讓它過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立法院各黨團都已經有共識了，而且是四分之一委員提議、四分之三委員出席、出席委員四分之三同意送出立法院，好不容易才送出來這樣一個修憲案，我們當然希望真的能夠通過公投，但是要通過這個公投需要971萬張的選票，比起蔡總統的得票817萬還要高。所以能夠參與，即便沒有反方，但是正方能夠多多的論述，並且讓國人能夠瞭解到18歲公民權的重要性，這當然也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我認為當然應該要參加這樣的活動，不管它是電視辯論會也好，或者是發表會也好，然後能夠讓國人瞭解18歲公民權對現代臺灣民主的重要性跟它的意義，謝謝。
主席：請羅委員發言。
羅委員致政：我想中選會當然有它的說法，但是請各位同仁不要忘了，立法院是憲政機關，中選會只是選務機關，所以我們要有歷史感，也就是說，我覺得我們是在立下憲政的慣例。
第二個，我們一定是正方，這是毫無疑問的，因為我們是經過四分之三立委出席、四分之三立委投票通過的，當然我們要代表去捍衛我們的這一塊。至於行政院的部分，如果照中選會說法，他們應該扮演反方，而他們也放棄了扮演反方的角色，但我們就不管行政院要做什麼，因為它已經是正方了嘛！我們當然還是正方，所以我們的這一塊就只是很單純的要派多少人、各政黨怎麼派，然後去為我們四分之三通過的憲法修正案去辯護，就是這麼單純而已。至於中選會那部分，我覺得不是我們關注的重點，我們的決定絕對比它大，因為我們是憲政機關，我們要立下憲政慣例，我相信我們今天討論焦點是很單純的，只是要派多少人代表正方，如果行政院他們要辯，那他們的quota用過去，我們的部分就是我們把它發揮到極致，我相信每一個政黨都很願意去為這個議題辯護，那應該沒有太大的問題。
洪委員申翰：過去2次公投我都有上去做公投的辯論，看起來滿明確的，其實如果沒有人去跟中選會申請反方辦事處的話，也許一個很可能的狀況就是沒有反方，就是5場但每一場都只有正方做論述，我覺得看起來這是有可能的狀況，當然就像剛才羅委員說的，反正我們立法院的工作就是派出5個正方，那我們這5個正方要怎麼處理。到時候有沒有反方？確實我們現在還沒有辦法說定，也許突然有個團體殺出來說要去成立反方辦事處也不一定，因為今天中選會才公布題目，也就是要成立反方辦事處或正方辦事處都是今天才能夠起跑，畢竟要有題目才能夠申請正、反方的辦事處，所以之後會不會有反方辦事處或怎麼樣，其實我們也不知道，但我們今天的工作很清楚，就是立法院這邊用什麼方法協調出5位正方的代表，我覺得命題倒是相對清楚的。我也講件事情，確實現在一直以來有長期推動18歲公民權的民間團體來問我們說，第一個，他們想成立正方辦事處，有機會的話，他們想爭取成為上場去做正方辯護的代表，他們有提出這個強烈的意願，那就看我們等一下怎麼討論這個事情。謝謝。
柯委員建銘：所以在這裡對於剛剛法制局所講的，我們也有質疑，那是不對的，法制局剛才講說好像看起來不必去參加這場辯論會，是不是這樣？
曾委員銘宗：他沒有這樣講啦！
主席：沒有這樣講啦，他只是點出中選會原來的公文裡面內容，他只是點出這個……
柯委員建銘：對啦！他說行政院是反方。
主席：第二點就是一般大家會思考憲政層次跟一般法律層次，這兩個層次是不一樣的，所以我們今天做的任何決定就是在創造憲政慣例喔！這個剛才羅委員也講了，就是大家共同決定、共同承擔嘛！就這樣。
柯委員建銘：所以剛才法制局說行政院是反方，那是錯誤的，人家已經正式行文而且公告了。
曾委員銘宗：那也是指行政院……
柯委員建銘：沒有，那個只是推定，我們今天不是在討論這個，不是說什麼行政院反方，根本沒有那個命題，法制局也不要講這種話，行政院早就已經正式發出公文，而且中選會已經公告了行政院是正方，這一點我是覺得大家小心一點。
第二個，當然立法院現在是唯一的修憲機關，沒有錯，那到底要怎麼行使，我們可以來創造憲政慣例。現在很清楚10月20日以前要成立辦事處，這也很快喔！然後來申請，假如有正方要跟我們申請，我們再來看待這個事情；我覺得反方是不是有人倒不是我們的事情，他要去跟中選會申請。是不是把這些程序先確定，那我們是不是要給人家來申請，有那種要推動18歲公民權的團體要正式成立一個辦事處，他要加入正方代表，這些到現在為止還沒確定，是不是慢一點我們再來決定這部分，先把程序釐清，也向中選會問清楚，既然行政院表示它是正方，行政院可不可以加入正方代表？假如行政院加進來的話，我們4黨加上行政院5個就滿了，到時候有人來申請，看誰要讓他也無所謂，到時再看，我們把這個先明確化。今天應該要找中選會一起來，我們把程序先明確化以後才能夠決定後續的作為。
主席：我看行政院這個是後來的文，因為中選會這是8月19日發來的，對不對？文有先後啦……
柯委員建銘：沒有錯，但是我有去問過行政院……
主席：那個文是今天發的嗎？
柯委員建銘：不是，今天中選會公告，他早就去文了。
主席：因為這一定有人去問中選會嘛，中選會現在是要彌補這個──事實上，這是有問題的啦！
柯委員建銘：對，那個是正方的文……
主席：沒關係啦，現在就是大家共同承擔啦！
柯委員建銘：不是承擔問題，這個很清楚，是很明確的觀念嘛！
主席：好啦，共同承擔。
柯委員建銘：不要一開始講說什麼行政院是反方，人家已經問行政院，行政院馬上表示它是正方，而且已經正式公告了。
主席：現在大家都同意嘛！那我們接下來就討論推薦人數分配的問題，那至少應該保留1席，就是1位給民眾代表，所以我們現在看怎麼樣做，有4位代表要如何分配。
柯委員建銘：1黨派1位。
主席：1黨派1位，大家有意見嗎？
柯委員建銘：行政院既然加入正方，看它要不要派、可不可以派，這個先弄清楚。
曾委員銘宗：這個文寫得很清楚啊！由大院推薦5位，為什麼要保留行政院？沒有啊！這是給大院啊！
李委員德維：指立法院。
曾委員銘宗：對啊！
柯委員建銘：沒有關係，不要緊張，沒有一定說要兩個。我們的4個先派，好不好？1個保留，給行政院打算，如果沒有的話，再來打算。
羅委員致政：1黨1個啦！
柯委員建銘：先1黨1個嘛！再公平也不過了，反方只有一個人會做反方。
曾委員銘宗：另外1個呢？
柯委員建銘：另外那個給民眾團體。坦白講啦，會做反方只有一個人嘛……
羅委員致政：社會大眾。
邱委員顯智：最後1個讓院長去，支持院長。
李委員德維：我是覺得第5個留給所謂的社會團體，到時候我們怎麼樣來遴選這個社會團體，這是非常非常複雜，因為中選會抽籤，但是有問題啊，為什麼？因為它是希望由我們推，是立法院推薦喔！
柯委員建銘：這部分我們再處理嘛，後面有程序啦！
李委員德維：但是我會建議，要不我們立法院就是4席，我們1黨1席，然後……
柯委員建銘：沒有、沒有……
主席：要會商。
李委員德維：您看後面附件二，全國性公民投票意見發表會或辯論會實施辦法裡面特別講……
柯委員建銘：不來就放棄嘛！
李委員德維：有講正方只有5個代表，還有更多嗎？
主席：沒有。
柯委員建銘：沒有。
李委員德維：就是最多5個。
柯委員建銘：時間已經押出來了，5場的時間已經押出來了，不來就視同放棄嘛！
邱委員顯智：團體可不可以參加？有沒有團體的名額？
在場人員：可以啊！
邱委員顯智：民間團體嘛！
柯委員建銘：依法來成立，然後向我們申請，因為quota在我們這裡。
邱委員顯智：OK。
柯委員建銘：這樣啦！都不要爭論了，1黨先1個，至於另外那一個，如果有團體來就給團體，如果沒有團體來，到時要怎麼處理，我們再來處理。也就是一定要照政黨比例，不可能說國民黨兩個或是你們兩個，這個是常理，不要再爭辯了，講那個沒有意思。
羅委員致政：我建議就是剛才講的，最多是1個到5個，我們先用掉4個，就是各政黨1個，為了讓民眾真的覺得修憲是大家共同的議題，所以我們就是把那一席透過開放，由團體來申請，我們到時候再討論哪一個團體比較適合，大家各政黨來共同決定，這樣可以嗎？
主席：那一個到最後還是要大家協商。
羅委員致政：對啊！大家協商嘛！
主席：不會說我們執政黨自己……
羅委員致政：對啊！
柯委員建銘：沒有反方，反方大概只有馬英九而已啦！
主席：現在我們推薦代表，各黨團先推薦自己的……
洪委員申翰：主席，我講一個事情，講一個狀況。坦白說，我自己做過民間團體，我曾經去申請過正方辦事處，其實現在是12日，從現在到20日只剩8天，連署人要三千多位，因為今天才公布題目，他沒有辦法提前先做，所以要在8天內完成三千多人的連署，還要寄回來並進行整理，坦白說，我不能說完全不可能，但是難度滿高的，所以我想先讓大家知道這個資訊。總之，我們之後還是會遴選一個團體，但是要先讓大家知道這個情況，因為要在8天內完成所謂正方辦事處的工作，坦白說是不容易的，大家連署過就知道這很不容易，即便是政黨要去連署也都不容易，大家都連署過，多達三千多個，所以我們要再想一下。
主席：現在我們就討論場次要怎麼分配，大家有看到嘛！這邊有寫幾月幾日的場次，大家都看一下。
邱委員臣遠：我們民眾黨提出11月12日的第1場。
主席：第1場？
柯委員建銘：沒有啦！這又不是先喊先贏，大家要先定一個遊戲規則，哪有先喊先贏的？
邱委員臣遠：我先表達嘛！
柯委員建銘：我也說我們要第1場，大家來商量，如果沒辦法的話……
主席：他只是提出來……
柯委員建銘：我們也要第1場，大家做4支籤來抽一下就好了。
曾委員銘宗：就是一場一個。
柯委員建銘：一場一個嘛！大家不必相爭，我們真的已經做20年了，如果大家都要第1場，那就不必講了，就是做4個籤讓大家來抽，看誰是哪一場，抽籤就好了！
曾委員銘宗：要抽籤嗎？
柯委員建銘：抽籤嘛！
曾委員銘宗：那就現在抽。
主席：現在開始做籤。
羅委員致政：抽籤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一共有5場，可是現在我們只有4個，哪一個是……
主席：把第5場空下來，好不好？
羅委員致政：好，第5場空下來。
高處長百祥：如果大家有共識說第5場要空下來給社會民眾，那我們就做第1場到第4場一共4個號碼，然後讓大家來抽。
主席：第5場要空起來，做1、2、3、4就好了。
曾委員銘宗：是在中視還是公視？
洪委員申翰：有時候公視，有時候華視。
李委員德維：大家都很想要第5場，第5場也拿出來讓我們抽啦！
主席：誰要先抽？
邱委員顯智：我先抽。
邱委員臣遠：抽完就亮出來讓大家看。
邱委員顯智：那你先抽。
邱委員臣遠：漂亮！台灣民眾黨第2場。
謝委員衣鳯：我們國民黨是第4場。
洪委員申翰：民進黨第1場。
邱委員顯智：時代力量是第3場。
主席：協商草稿我念一遍，大家同意我們再來簽名：「
一、今天各黨團對於推薦代表參加發表會或辯論會已經達成共識，我先念協商結論草稿，再請各黨團來簽署。
二、臺灣常被國際譽為民主典範，但至今尚未實施18歲公民權；年底將舉行公民複決，中選會辦理本次憲法複決案時，要兼顧正方的意見，充分宣導。全國同胞，今年11月26日，大家一定要出來投票，為18歲公民權修憲案投下公民複決的同意票。『樓頂招樓跤，阿母招阿爸，大家投票挺18』。
三、會後，我們將本次會議的公報紀錄，函送中選會，做為其執行相關業務及日後修正法規之參考。」這樣可不可以？
決定事項：
一、各黨團同意有關中央選舉委員會舉辦之憲法修正案公民複決發表會，由各黨團分別推薦1位代表人，民進黨黨團推薦代表參加第1場次、國民黨黨團推薦代表參加第4場次、台灣民眾黨黨團推薦代表參加第2場次、時代力量黨團推薦代表參加第3場次，上述名單請於10月19日（星期三）中午12時前送交議事處彙整。
二、基於時效考量，本案授權議事處於10月20日以前將上述名單資料函送中央選舉委員會。
現在散會。
散會（16時44分）


